
浙江省数字教育资源应用实践基地学校建设

考核办法

根据《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浙江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关于组织申报浙江省数字教育资源应用实践基地学校的通

知》（浙教技中心[2017]51 号）要求，为规范浙江省数字教育资源

应用实践基地学校年度考核工作，客观评价基地校建设实效，促进各

校按建设方案时间表进程完成年度任务，最终实现 2020 年全省 100

所基地校建设的总目标，制定了浙江省数字教育资源应用实践基地学

校考核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浙江省数字教育资源应用实践基地学校

的考核工作，客观评价基地校建设实效，根据浙江省数字教育资源应

用实践基地校建设的要求精神，结合工作推进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要坚持客观公正、注重实绩的原则，采用定性分析

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过程性评价和每年度定期考核相结合的办法。

第二章 考核对象

第三条 考核的对象为浙江省数字教育资源应用实践基地学校。

第三章 考核内容和标准

第四条 浙江省数字教育资源应用实践基地学校考核内容考核

紧紧围绕“五个一”建设的目标进行，突出“有平台、有课程、有资

源、有研究、有推广应用”。同时，对在数字教育中有特色的亮点也

给予关注。

第五条 考核根据基地校不同类别，分小学（含幼儿园）、初中、

高中三个学段进行考核。

第六条 月过程性评价时间为每月 20日，年度考核时间节点为每

年 11月 30日 24 点后。



第四章 考核的组织和程序

第七条 浙江外国语学院专家团队负责基地校建设的考核工作，

考核结果报浙江省教育技术中心审核。

第八条 主要考核内容和程序如下：

（一）根据《浙江省数字教育资源应用实践基地学校建设年度考

核指标》进行网络考核，必要时学校通过网络平台提供佐证材料；

（二）浙江外国语学院组织专家团队对各基地校建设情况进行客

观评分和主管评分并汇总。

第五章 考核结果的使用

第九条 每年的考核结果作为 2020 年底基地校建设情况与应用

绩效的考核验收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附则

第十条 可结合实际情况，适当考虑学段、学科和类别等因素，

细化考核办法。

第十一条 为引导各基地校持续、深入开展应用，避免发生考核

前突击情况，对基地校的建设与应用情况开展月度评价，年度考核工

作应与过程性评价相结合。

附件：浙江省数字教育资源应用实践基地学校建设 2017 年度考

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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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省数字教育资源应用实践基地学校建设

2017 年度考核指标
A 级指标 B 级指标 C 级指标 分值 加分 特性

一、建设

并运维一

个学科

（专业）

空间

（一）平台建设

1.学科（专业）建设明确 1 —— 客观

2.基地校建设平台特点显现 2 —— 主观

3.建设规划合理，平台建设完整 3 —— 主观

（二）参与人员

4.校长参与 2 —— 客观

5.专业团队成员结构合理 3 —— 客观

6.活跃户数年度达到 100 人次以上 5 —— 客观

7.有效访问量（x/1000=分数≤4） 4 —— 客观

（三）平台更新
8.专业建设每周有资源更新动态 10 —— 客观

9.活动及新闻及时上传或转发 5 —— 客观

二、网络

课程

（四）原有微课程

课程上传

10 原有微课程上传、相关资料齐全 4 —— 客观

11.原有微课程并达 4 课时以上 4 —— 客观

（五）微课程新建
12.新建微课程 4 课时以上 —— 2 客观

13.有开发 18 课时的微课程计划 —— 2 客观

（六）常态化课程
14.常态化课程上传 4 课时以上 —— 2 客观

15.常态化课程相关资料齐全 —— 2 客观

（七）直播课程
16.制订相关直播课程计划 —— 2 主观

17.完成一次以上直播课程 —— 3 客观

三、信息

化典型应

用案例

（八）典型案例收

集

18.有成功的数字故事 —— 1 客观

19.有应用推广实例 —— 1 客观

（九）典型案例建

设计划

20. 计划中数字故事概述 3 —— 主观

21. 案例展示时间表 3 —— 主观

22.应用、推广设想 3 —— 主观

四、研究

成果

（十）论文
23.公开发表 1 2 主观

24.其他发表 1 1 主观

（十一）课题
25.立项 1 1 主观

26.结题 1 1 主观

（十二）出版物
27.纸质出版 1 2 主观

28.网络出版 1 1 主观

（十三）专利 29.专利申请递交或通过 1 1 主观



五、教师

队伍建设

（十四）教师个人

空间

30.参与成员都建有个人空间 3 —— 客观

31.教师个人空间月更新 5 次以上 5 —— 客观

32.教师个人空间与基地校建设平台

联动
3

——
主观

（十五）名师特色
33.省级特色空间 —— 2 客观

34.省级精品示范空间 —— 2 客观

（十六）教师数字

化教育素质提升

35. 学校每年积极派人参加相关培

训
4

——
客观

36.学校组织培训每年 2 次以上 2 —— 主观

37.有计划地组织教师专题研讨活动

每年 4 次以上
4

——
主观

六、基地

校建设特

色

（十七）平台特色 38.平台建设新颖，整体感强 2 —— 主观

（十八）内容特色
39.内容上创新 2 —— 主观

40.课程收视下载率高 2 —— 客观

（十九）应用特色

41.学校（学科）在数字教育中获得

显著成果
3

——
主观

42.在学科（专业）上具有辐射作用 3 —— 客观

（二十）教师特色

43.学校有教师在数字教育中成绩卓

著，有一定影响力（网红）
3

——
客观

44.学科或教师在基地校建设省、市

级活动中有组织经验介绍、讲座、

开课

3

——

客观

（二十一）其他特

色

45.虽非指定学科建设，但在数字教

育中仍具有引领价值的内容
2

——
主观

46.其他认为有特色的项目展示 —— 2 主观

总计 100 30 130

赋分说明：根据 2017 年各校建设的实际情况，今年考核 C 级指

标应完成项目计分为 100 分，并对部分 C级指标设加分 30分。因此，

考核分由两部分相加组成，总分为 130 分。

评分的方法：对 C 级指标的赋分特性分为客观评分和主观评分。

客观评分依据 30 日数据汇总表打分；主观评分通过巡查平台建设情

况打分。考核评分请 3-5 名专家对 A级指标独立评分，考核结果实行

去掉一个最高分及一个最低分后按平均分记录。


